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临时建设工程

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办发〔2011〕373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临时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重庆市临时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临时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修建临时建设工程，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建设工程是指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修建，不登
记产权，限定短期使用，批准期满须自行拆除的临时施工用房、临时售房部、临时基础设
施工程。

第四条  临时建设工程应严格控制，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批准：

（一）位于已建成的住宅小区用地范围内的；

（二）位于城乡规划中明确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内的；

（三）位于消防（车）通道和扑救场地范围内的；

（四）影响防洪、泄洪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建设项目临时施工用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临时施工用房除外）和临时售房部，
不得占用该项目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临时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用房不得超占规划
道路控制线。

第五条  临时建筑（含地下）的总层数不得超过2层且总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米。临
时建筑与用地边界的退让应满足本市规划技术规定的要求。临时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间距应



满足本市规划技术规定的要求；确不能满足的，应征得相邻建筑所有权人的同意，但应满
足消防安全要求。

临时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的建设应当考虑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临时建设工程应符合城市风貌管理的有关要求。

第六条  临时建设工程的规划审批实行属地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修建临时建设工
程应向临时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
划批准文件。申请材料的具体要求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规定。

第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自收到申请人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
不予受理或补正材料的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同意的，核发临时建设工程放线通知，
放、验线符合要求的，向申请人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及其附图；不同意的，或
放、验线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放、
验线阶段所需时间不计入许可办理期限。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自签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或不予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公布审批结果并通知申请人。

第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应当在作出是否批准修
建临时建设工程的决定前，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

第九条  临时建设工程的批准使用期限不得超过2年。确需延长的，应在批准使用期
限届满30日前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限内向原批准机关提出延期申请
的，原批准机关可不受理。经批准延期的，其批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年。临时建（构）筑
物的批准使用期限只能申请延期1次，工期较长的临时基础设施工程及其施工用房的批准使
用期限申请延期的次数可根据工期情况适当增加。

临时建设工程的批准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其所占用的临时建设用地批准的土地使用期
限。

第十条  需延长临时建设工程的批准使用期限的，申请人须向原批准机关提交申
请。原批准机关应自收到申请人的延期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延期的决
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同意延期的，应在批准文件中载明原批准文件的编号及延长期的
起止时间；不同意延期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第十一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临时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及其附图确定的内容实施临
时建设工程。

临时建设工程的批准使用期限届满应当无条件自行拆除；使用期限未满，因实施城
乡规划需要拆除的，也应无条件自行拆除。

申请人自行拆除临时建设工程后，应负责清理弃渣并整理场地。

第十二条  申请人应在临时建设工程竣工后，在临时建设工程便于公众查看的立面
显著位置悬挂临时建设工程公示牌，接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检查与监督。



第十三条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应当载明临时建设工程的使用性质、位置、
建筑面积、层数、高度、使用期限等内容。

临时建设工程公示牌应当载明临时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使用性质、建筑面积、层
数、使用期限。

第十四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加强临时建设工程的批后监督管理。

对擅自改变临时建设工程批准文件及其附图确定的内容修建临时建设工程的违法建
设行为或经批准的临时建设工程逾期未拆除的，以及经批准的临时建设工程的使用期限未
届满但因实施城乡规划需拆除而未拆除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
条例》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查处。

第十五条  因突发性的抢险救灾而修建的应急性临时设施可不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
划批准文件，但紧急情况消除后应当自行拆除。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基础设施工程，是指铁路工程、道路工程、管线工程、防灾
减灾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等建设工程。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
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规划局负责解释。


